威海电商产业园扶持政策意见（征求意见稿）
根据《威海市加快推进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文件精神，立足电商产业发展需要，以威海电商产业园（以下简称“园区”）为依托，全方位优化直播电商产业生态，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意见。

一、适用范围

本意见适用于在威海电商产业园内依法注册、办公经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从事直播电商运营、应用及专业配套服务的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电商企业）。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临港区范围内，依法经营、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实行独立核算并正常经营纳税，且当年度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未被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二、政策内容
（一）普惠性政策

1.对入驻威海市电商赋能中心或威海电商产业园的电商企业，在本意见扶持年度内租金全额补贴。
2.对入驻的电商企业，可正常享受各级人才引进、升规纳统、培训补贴、员工住宿等普惠政策扶持。

（二）对电商人才的扶持

3.对纳入限额以上零售业统计的电商企业高管，在临港区内购置房产、汽车等大宗商品，给予消费支出资金补贴，资金总额按照不超过高管个人在企业纳统当年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区级留成部分的50%。每家企业最多补贴100万元。

4.对年带货销售额达3000万元以上的本地优秀头部主播（主播在园区内注册企业或与园区内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并连续缴纳劳动保险），按带货销售额排名，给予前十名每人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三）服务机构政策
5.对入驻的MCN机构独家签约年带货销售额1亿元（含）以上顶级头部主播的，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MCN机构独家签约5名以上主播（每名主播年带货销售额2000万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单个MCN机构每年最高奖励20万元。

6.为区内企业提供运营策划、直播电商软件平台支持、短视频制作、选品包装、后期技术支持等外包服务的电商服务企业，按照所服务的区内企业年网络零售额达到500万元（含）以上标准的，给予外包电商服务企业2000元/家资金奖励，每家最高不超过10万元，每年最多奖励5家企业。
（四）电商企业政策

7.对年实际纳税额20万元以上的电商企业，按照纳税额排名，给予前10家企业，每家2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8.对在抖音、快手、京东等第三方知名电商平台，开设地方特产馆、地方产业带等，推广威海企业品牌和威海特色产品品牌的电商企业，按首次年度网络销售达到2000万元以上且区内产品占比不低于10%的，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每年最多奖励10家企业。
9.鼓励电商零售企业与快递企业深度合作,降低电商企业物流成本，对电商零售企业年发货量超过10万件不足20万件的，给予超出部分最高0.5元/件的补贴，按发货量排名，每年最多奖励10家企业。对电商零售企业年发货量超出20万件的，在享受前款补助外，给予超出部分最高1元/件的补贴，按发货量排名，每年最多奖励10家企业，每家企业最高奖励10万元。

（五）生产型企业政策
10.对区内生产型企业委托园区内电商企业、机构或自建销售公司直播销售区内十大品牌产品，年销售额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给予生产型企业每家5万元奖励。

（六）对跨境电商企业的扶持

11.对入驻的跨境电商企业年度内跨境货物货量达到5万票的，对排名前10名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

三、附则

1.本意见自2024年 月 日开始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 月 日。本意见扶持年度为2024年-2026年。扶持采取后补助方式，当年度扶持上一年度符合条件的扶持对象。即2025年扶持2024年度的、2026年扶持2025年度的、2027年扶持2026年度的；2027年度符合条件的对象，不再适用本意见。2027年度以后根据园区发展情况，对本意见进行适时调整。
2.本意见所涉及的扶持内容如有与上级政策冲突的，按照上级政策执行；本政策原则上，不得以同一实施内容申请本政策内不同的扶持项目；符合本意见规定的扶持对象，同时也符合临港区其他同类扶持政策规定的，按就高原则，仅享受一项扶持政策。政策实施期间，如遇法律法规及上级政策调整的，将对本意见进行修改。
3.本意见由区商务局牵头组织实施，其中，人才引进、升规纳统、培训补贴、员工住宿等普惠政策由相关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